
信息披露140140 2026年4月25日 星期六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6-024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4月2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黄志学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527人，代表股份 237,643,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0542%。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11,038,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103%。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4人，代表股份26,604,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4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26人，代表股份 26,611,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52%。
4、公司部分董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

师（银川）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47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7%；反对13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34,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4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20%；反对1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8%；弃权34,9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48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13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30,8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48,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74%；反对1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8%；弃权30,8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47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反对13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弃权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40,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7%；反对13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9%；弃权3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4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5%；反对184,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396,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20%；反对184,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2%；弃权3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7,429,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3%；反对180,

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397,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87%；反对18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9%；弃权3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

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宣读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庆国、刘杨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GHFLYJS[186]号
致：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年
修订）（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
刘庆国、刘杨朔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下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
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通知于2026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依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决议，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方案；
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2026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

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志学先生主持，会议按照公告的

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

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
1.截至2026年4月20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数211,038,1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01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524人，代表

股份数26,604,88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04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同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4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4月24日9:15至15:00。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
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结果。

经统计，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3人，网络参会股东共524人，共代表公
司股份237,643,0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054％。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的
99.910%以上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负责人 柳向阳
律 师 刘庆国
刘杨朔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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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美信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丽娟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

道20号

0769-86761549
0769-86766535

wanglj@fpe.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
-
-
-
-

30157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核心主营业务为磁性元器件的研发、生产与制造，聚焦两大核心品类，即信号类磁性元器件

和功率类磁性元器件，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电路的信号处理、功率转换及电能管理核心环节，是下游
电子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基础器件。

1、信号类磁性元器件
信号类磁性元器件依托磁性材料核心特性，实现电信号的处理、传输与变换，在电子设备中承担

信号传输、高压隔离、阻抗匹配及电磁波干扰抑制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各类电子设备稳定、高效、安全
运行的重要基础器件，其性能直接影响下游电子设备的运行质量与可靠性。

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信号类磁性元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该领域20余年，积累
了深厚的技术储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及成熟的生产管理体系，构建了完善且丰富的产品矩阵，主要涵
盖网络变压器、片式绕线电感、RF射频变压器、BMS变压器、CAN-Bus车规电感等核心品类，已深度
嵌入网络通信、智能终端、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云计算与数据中心等多个高景气核心领域，精准匹配
下游行业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需求，为下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配套支撑，市场需求保持稳定。

公司信号类磁性元器件产品竞争力突出，核心产品优势显著：其中，2.5G/5G/万兆网络变压器广
泛应用于高端市场，技术指标与国际头部厂商接轨，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可适配工业级通信设
备、数据中心等场景需求；片式绕线电感采用全自动化连线生产模式，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良
率及产能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行业前列，具备规模化交付优势；车规级片式电感已实现量产，成功
拓宽了产品应用边界，进一步延伸至汽车电子核心场景，为信号类磁性元器件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
注入新的增长动力，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公司在该细分领域的行业地位。

（1）公司信号类磁性元器件代表性的主要产品及应用情况具体如下：

信号类磁性元器件产品的应用场景示例如下：

2、功率类磁性元器件
功率类磁性元器件是电子电路中实现电能转换、传输与管理的核心基础元件，主要承担升压降

压、能量转移、储能滤波、高压隔离、电流稳定及电磁干扰抑制等关键功能，是保障电力电子装置高
效、稳定运行的“基石级”部件。

公司自2017年设立汽车电子事业部起，便精准锚定技术门槛高、品质管控严的新能源车载领域
作为功率类磁性元器件的核心应用起点，逐步构建起从车载配套到工业级应用的全场景布局。目
前，产品已从新能源汽车领域广泛辐射至兆瓦闪充充电桩、AI 服务器电源、数据中心电源、工业电源、
数字货币算力电源等核心应用领域。

公司功率类磁性元器件产品体系完备，核心涵盖平板变压器、OBC/DCDC 变压器、辅源变压器、
驱动变压器、POE变压器、电流互感器，以及扁平线圈电感、BOOST电抗器、谐振电感、共模电感、PFC
电感、一体成型电感等多系列产品，能够精准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定制化需求，是公司重点布局的第二
战略增长板块。该业务虽短期面临阶段性经营压力，但伴随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产业数字化进程的
深度推进，公司功率类磁性元器件的应用边界持续拓宽，产能逐步爬坡释放，正向储能系统、智慧电
网、固态变压器（SST）等高增长领域进一步延伸。下游场景的不断丰富，将有利于带动市场需求增
长，为业务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公司功率类磁性元器件主要产品的特点及应用情况具体如下：

（2）功率磁性元器件的应用场景示例如下：

磁性元件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143,214,120.59
747,401,392.51

2025年

413,367,150.96
-4,863,507.70

-5,730,761.14

31,498,591.85
-0.11
-0.11
-0.64%

2024年末

1,067,373,481.24
763,058,070.59

2024年

422,239,332.94
32,267,065.75

30,140,168.67

74,232,633.28
0.74
0.74
4.4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7.11%
-2.05%

本年比上年增减

-2.10%
-115.07%

-119.01%

-57.57%
-114.86%
-114.86%
-5.04%

2023年末

734,005,792.62
422,097,697.99

2023年

435,722,281.22
54,988,663.09

56,130,537.76

39,539,901.48
1.66
1.66

13.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06,030,841.92
7,090,639.56

6,766,532.40

5,527,060.01

第二季度

99,339,182.57
3,417,484.29

3,184,459.27

23,328,338.45

第三季度

106,383,515.08
879,673.62

714,531.46

36,724,579.33

第四季度

101,613,611.39
-16,251,305.17

-16,396,284.27

-34,081,385.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深圳全珍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同信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张定珍

深圳市华润资本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润科（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安祥

东莞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东莞市莞金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邵诚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保诚多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7,844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5.20%

8.45%
2.80%

1.60%

1.55%
1.43%

0.59%

0.40%

0.35%

0.31%

1、深圳全珍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自然人股东张定珍与胡联全为夫妻关系，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

2、东莞市同信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美信科技员工持股平台，是由实际控制

人胡联全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控制的企业，与实际控制人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3、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东莞红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控股

股东,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4、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7,427

持股数量

20,353,800.00

3,806,200.00
1,258,845.00

722,600.00

698,776.00
642,600.00

266,413.00

180,000.00

158,000.00

140,015.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0,353,800.00

3,806,200.00
1,258,84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的重要事项。
广东美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8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经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黄圣植

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11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172,075,5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39.048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0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169,22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8.4015%；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401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2,
851,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471%。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5人，代表股份总数为3,
471,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7878%，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6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40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1人，代
表股份总数为2,851,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471%。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70,95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11%；反对 527,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4%；弃权589,3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5,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5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8351%；反对5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894%；弃权589,3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5,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55%。

2、审议通过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70,95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5%；反对 525,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3%；弃权592,2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6,7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8063%；反对52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346%；弃权592,2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6,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91%。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70,94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15%；反对 52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1%；弃权606,3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2,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3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3598%；反对52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50%；弃权606,3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2,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52%。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70,96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35%；反对 528,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2%；弃权583,7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5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9561%；反对52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297%；弃权583,7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42%。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就本议案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朱志兰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93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042%；反对547,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14%；弃权 624,3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8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2508%；反对54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655%；弃权624,3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37%。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就本议案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朱志兰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93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042%；反对563,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054%；弃权 608,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2508%；反对5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21%；弃权608,1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171%。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91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52%；反对 534,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3%；弃权627,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3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5532%；反对53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24%；弃权627,1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1,3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4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90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72%；反对 548,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8%；弃权626,4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9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1528%；反对5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29%；弃权626,4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88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93%；反对 542,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0%；弃权646,5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8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640%；反对5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28%；弃权646,5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23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就本议案关联股东朱志兰女士、张勰先生、管佳菲女士、陈磊先生、黄圣植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170,19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31%；反对 543,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2%；弃权633,5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6,7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9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0924%；反对54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89%；弃权633,5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6,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8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88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83%；反对 526,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1%；弃权663,4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6,7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28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150%；反对52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50%；弃权663,40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6,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良宇、祝佳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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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44,295,774.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银信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祝国辉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5号北

京安华发展大厦8层

010-82621118
010-82629666

public@trustfar.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蓉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5号北

京安华发展大厦8层

010-82621118
010-82629666

public@trustfar.cn

30023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业务简介
1.数据中心 IT基础设施业务
公司是专业的 IT基础设施第三方服务商，主营业务是为数据中心 IT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 IT整体

解决方案。一般而言，数据中心 IT基础设施是由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系
统、中间件系统、备份系统等系统软件组成，这些设备和系统软件相互分工、相互合作，构成不可分割
的一个整体。IT基础设施服务是为保证用户 IT系统稳定、可靠、安全运行的一整套全生命周期服务。
具体可分为：

（1）IT基础设施运维服务：
IT基础设施运维服务是为保障客户数据中心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而提供的运行维护服务，具

体包括对 IT系统优化升级、日常变更操作、健康检查、故障分析及恢复、数据/存储/容灾管理、信息安
全管理、备机备件支持等技术服务。一方面，随着云计算技术在数据中心建设中的逐步应用，IT运维
服务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云管理服务内容，虚拟化和自动化技术得到更多的应用。另一方面，随着业
务系统的快速上线、灵活伸缩以及更高的 SLA要求，从“被动运维”向“主动管理”转变也成为发展方
向，具体包括统一化、可视化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DCIM），即通过软件、硬件和传感器等，将 IT和

设备管理结合起来，对数据中心关键设备进行集中监控、容量规划、资源调配、运维跟踪等集中管理，
可以提供数据中心从设计、建设到投产、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公司一般在与客户约定的服务周
期内向客户提供上述运行维护服务获取服务收入。

（2）系统集成服务：
系统集成服务是指应客户需求，提供 IT基础设施系统建设相关的咨询及规划、数据中心集成设

计、产品选型、软硬件详细配置、基础软硬件供货、软硬件安装调试、IT系统软硬件改造升级、技术咨
询、售后服务等服务。其中基础软硬件设备主要包括服务器、存储、机房设备、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以
及中间件、数据库软件等基础软件。公司从事系统集成服务，主要通过向客户销售国内外原厂商的各
种软硬件产品并提供咨询、设备安装、调试服务获取收入。

（3）软件开发与销售：
公司的软件开发与销售业务主要是智能运维等与 IT基础设施服务相关的软件开发与销售，随着

客户 IT基础架构规模扩大、复杂度提升以及海量数据积累，其对 IT运维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的需
求快速提升。IT智能运维管理提供了从基础设施、数据库中间件、系统应用进程到业务交易系统运行
管理的一整套解决方案。通过构建 IT智能运维管理体系，能够全面提升客户生产运行系统统一管理、
高效运转的能力。公司目前的智能运维相关软件是基于对客户需求、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
以及自身技术实力的不断积累，通过为客户提供智能运维、数据处理、业务可视化展现、基于开源组件
的监控软件等解决方案或产品获取收入。

2.算力服务业务
算力服务器是一种专门用于进行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处理任务的服务器，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和

高速的数据处理能力，通常被用于进行复杂的科学计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等任务。智
算中心，即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基于人工智能理论，采用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
算力服务、数据服务和算法服务的一类算力基础设施。公司从事算力服务业务，主要是根据客户对算
力的特定需求，为客户智算中心提供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集成与部署、安全管理措施、项目管理
与进度管控、后期运维与支持等全方位技术服务。公司通过向客户销售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软件、提供
算力资源租赁服务及运维服务等方式获取收入。

（二）公司报告期内取得的经营成果
1、聚焦主业发展，积极布局算力业务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62,628,313.8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0,843,567.71元，基本

每股收益 0.1370 元。其中，IT 基础设施运维服务实现收入 765,106,060.4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7%；系统集成服务实现收入 958,960,230.9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40%；算力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10,789,493.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41%。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智算中心已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算力是
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丰富业务类型，积极布
局算力业务，打造第二增长曲线。依托自身在行业二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品牌优势以及客户资源优
势，公司组建了算力服务专业支持团队，先后落地实施若干大型智算中心的建设与维护服务。

2、生态合作紧跟行业趋势，信创市场开拓成效显著
随着国家国产化和信创战略进程的有序推进，公司持续扩大与国内厂商的深度合作，在金融、政

府等关键领域与信创厂商共同打造符合行业标准和安全要求的信创解决方案。公司利用自身技术经
验丰富、能力全面、人员地域覆盖范围广等优势，协助部分厂商深化信创服务能力，推动重点项目平稳
落地。2025年信创项目合同签约总额4.65亿元，较2024年同比增长39.38%。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2,470,004,441.41
1,655,987,718.47

2025年

1,862,628,313.83
60,843,567.71

60,099,425.79

132,596,478.04
0.1370
0.1370
3.72%

2024年末

2,779,914,354.12
1,631,569,802.27

2024年

1,609,728,713.24
-117,992,735.20

-116,204,249.44

367,492,131.38
-0.2816
-0.2816
-7.8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1.15%
1.50%

本年比上年增减

15.71%
151.57%

151.72%

-63.92%
148.65%
148.65%
11.58%

2023年末

2,512,179,613.70
1,608,274,140.93

2023年

1,976,466,094.94
106,112,010.44

113,730,976.51

328,357,068.53
0.2533
0.2533
6.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464,316,060.82
22,104,204.93

21,490,477.96

-49,527,158.07

第二季度

373,929,436.02
26,803,086.89

26,758,501.48

-4,211,664.87

第三季度

423,876,920.95
3,778,528.92

3,781,663.20

71,044,270.63

第四季度

600,505,896.04
8,157,746.97

8,068,783.15

115,291,030.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詹立雄

国金证券资管－詹立雄－国

金资管鑫进 33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宝中证金融科技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陶文华

曾丹

42,7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45,502

持股比例

20.73%

1.89%

1.14%

0.69%
0.5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数量

92,094,320.00

8,379,200.00

5,082,008.00

3,081,600.00
2,436,800.0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19,8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薛韵頔

顾虎兴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

慧汇晨战略投资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于本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詹立雄先生与国金证券资管－詹立雄－国金资管鑫进3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0.46%
0.45%
0.42%

0.39%

0.36%

2,040,497.00
2,000,000.00
1,863,200.00

1,731,800.00

1,605,468.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简称

银信转债

债券代码

123059
“银信转债”于2025年7月15日按面值支付第五年利息，每10张“银信转债”（面值1,000元）利

息为25.00元（含税）。

发行日

2020 年 07 月 15
日

到期日

2026 年 07 月 14
日

债券余额（万元）

15,692.02
利率

2.5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出具了《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银信转债”信用等级
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5年

32.96%
6,009.94
22.76%
4.943300

2024年

41.31%
-11,620.42
-3.26%

-3.015100

本年比上年增减

-8.35%
151.72%
26.02%
263.95%

三、重要事项
无。


